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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台灣地區之地籍原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炸毀，目前本省各縣市地政事務

所所使用之地籍圖，大部分係日據時期依據地籍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副

圖，使用迄今已逾九十餘年，因年代久遠，致圖紙伸縮、破損，多數地區

已達不堪使用程度，且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快速發達，隨著都市建設發展，

土地複丈頻繁，坵塊日益細分，再加上天然地形變遷的快速，人為施工已

至界址異動頻繁，使得現在土地使用情形與地籍圖上所記載不儘相符，且

原圖施測當時，因技術及設備所限，誤謬在所難免，及比例尺過小，還原

於現地之能力差，據以複丈結果，每有前後結果不同之情形發生，實已無

法因應當前高精度地籍測量需求再加上，土地的價值完全顛覆以往傳統及

民意高漲，不得不讓政府為建立新地籍測量成果，以切實釐整地籍，保障

人民合法私權及配合今後經濟建設規劃種種需要，即採用最新測量儀器，

配合高度的技術，正確的方法辦理地籍圖重測， 重新測製地籍圖，計算面

積，以使每宗土地的位置，形狀、地號、地目、面積等現況完全與地籍圖、

土地登記簿記載內容一致。 

 

相關法令及程序 

根據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之二、之三暨內政部八十四年修正發布的「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

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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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分十項如下： 

(一)劃定重測地區。 

(二)地籍調查。  

(三)地籍測量。 

(四)成果檢查。 

(五)異動整理及造冊。 

(六)繪製公告圖。 

(七)公告通知。 

(八)異議處理。 

(九)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十)複(繪)製地籍圖。 

一、界址指界之時機為何 

a.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八十二條規定：「地籍調查，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

一定期限內會同辦理」。 

b.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戶地測量時，補辦地籍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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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八十三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

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或其他必要之點，會同鄰地所有權人共

同認定，自行設立界標。……土地所有權人逾前條第一項期限未設立界

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

測」。 

d.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規定：「地籍圖重測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

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 

   前述四條法規所規定之時間點各有不同，「限期內」、「一定期限內」、

「戶地測量時」等不同規定之指界時間常常令作業人員及主辦單位困擾。

而且所謂「期限」、「一定期限」是多長時間才合理？「戶地測量」時間甚

至長達八個月，更令調查結果存不確定性。現行做法是，只要在重測成果

未公告前，土地所有權人即有指界之權利。 

二、土地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者（未滿七歲或宣告禁治產者）， 

    應由法定代理人到場指界並檢附其證明文件。 

 三、毗鄰未登記土地時，土地所有權人如何指界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私有土地與未登記土地相

毗鄰者，依下列規定施測：1、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指認之界址，未占用未

登記土地者，以其指認之界址施測。占用未登記土地者，應參照舊地籍圖

或其他可靠資料所示之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實地指定界址，逕行施測。2、

私有土地之一部分，已為道路、水路等公眾使用，其所有權人無法指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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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項方法，實地測定界址，逕行施測」。   

   現在作法是請土地所有權人改指界為「待協助指界」，等全面測量完成

之後，經全面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使用情形及權利人最在意的面積是否有減

少等因素，在不影響私有土地權益下，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助指界，確認

其界址，而未登記土地也常因為要減少糾紛而來犧牲面積並於地籍圖重測

後逕行登記為「中華民國」，身為公務人員應為國家財產把關但有時卻在民

意至高的情形下犧牲了。 

四、私有土地該由誰指界 

  地籍調查指界以土地所有權人具有行為能力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到

場指界為原則，但如有下列情形者，依其規定辦理： 

  (A) 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而未辦竣繼承移轉登記者，得由 

        合法繼承人檢具有關繼承資格身分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到場指       

        界。 

   (B) 通知辦理地籍調查指界時，土地已因法律行為或法院判決、拍  

         賣而取得土地之所有權者，尚未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該     

         取得所有權人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到場指界，並等 

         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異動通知後逕行訂正所有權人資料後， 

         其地籍調查表再予以送審。 

  (C) 非法人團體（寺廟、宗祠、神明會、祭祀公業等）： 

      1、由土地登記簿所登記之管理人到場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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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登記資料未登記管理人，或管理人死亡尚未選任新管 

            理人者，應由該團體推派代表人檢具切結書到場指界。 

  (D) 土地經法院宣告破產者：應由破產管理人檢具足資證明文件，出具

切結書到場指界。 

 

  (E) 法人由其代表人，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資格證明文 

         件到場指界。如非代表人，則須出具委託書或授權證明文件。 

  (F) 自行設立界標指界，或不指界要求協助指界 

地籍調查時，如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指界，但指界確實有困難時，

得請地籍調查和測量人員協助指界並告知土地所有權人界址點位

置，其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視同自行指界；或向當地地政事

務所繳費申請鑑界，以使土地相鄰界址確定，作為地籍調查、測

量之依據。 

       而測量員該如何辦理「協助指界」？按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

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第（四）點規定：「重測地籍調查時，土

地所有權人均到場而不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參照舊

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1、土地

所有權人均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者，視同其自行指界。 

2、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

應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予以逕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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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而產生界址爭議者，

應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予以調」。 

依此規定，目前協助指界之作法係先「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

靠資料作業」，再實地測定界址給土地所有權人確認。又何謂「舊

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目前作業上係以地政事務所保管之地籍

圖、登記簿及地籍圖數化之面積、實地測量之現況（含坵形、建物

及使用狀況）等諸多情形為資料。測量人員參考上述資料，依個人

經驗、主客觀環境，經初步整理後確定各宗土地界址，再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於實地指定界址供其參考，土地所有權人可視協助指界結

果，而決定是否接受，或重新自行指界。整個過程是界址測量之重

心，且「套繪」舊圖結果關係著重測成果好壞，須具備足夠經驗、

強烈主觀性，對測量人員是挑戰，而測量精度因已考慮大範圍與小

細節各環節兼顧，已比地政事務所之土地鑑界更符合戶地測量精度

規定及土地所有權人需求。 

    一般土地所有權人只重視土地登記簿記載的面積，卻不知土地的權

利還要包含土地的範圍，因此不重視土地的正確界址所在。協助指

界之用意基本上是為不知界址之土地所有權人服務，但土地所有權

人多選擇不指界而要求協助指界，因為： 

(a)所有權人怕自行指界結果造成自己面積減少 

(b)所有權人怕自行指界結果不利自己時，無法反悔，而讓鄰地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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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協助指界不用繳費，還能選擇是否自行指界，再向地政事務所申

請鑑界另外再繳複丈費。 

(d)一般民眾缺少法律上的認知而政令宣導流與形式。 

(e)調查員未盡指導之責。 

    這種指界規定，造成協助指界數量逐年增加，失去了地籍圖重測要

求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以正經界之意義，更造成測量人員工作增加、

壓力加重。   

  (G) 土地所有權人為限制行為能力者（七至二十歲且未結婚者）， 

        由法定代理人到場指界，並檢其證明文件。由限制行為能力 

        之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指界者，應檢具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載明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指界行為係由法定代理人允許之同意 

        書。 

  (H) 土地所有權人因故不能到場指界、設立界標時，得出具委託書               

        委託他人辦理。 

 

    五、通知指界未到場處理情形 

通知指界日期到場指界依照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三規定，土地所

有權人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致以逕行施測方式辦

理地籍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接到地籍調查通知書後，假如

所有權人沒有按照指定時間到場指界而且沒有設立界標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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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依照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規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   

        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 

        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現場指界者，地政機關得依下列順 

        序逕行施測： 

       1.鄰地界址。 

       2.現使用人之指界。 

       3.參照舊地籍圖。 

       4.地方習慣。圖重測者,在重測結果公告時，不得聲請異議複丈。  

         依照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三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未依前條之  

         規定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致以逕行施測方式辦理地籍圖重測 

         者,在重測結果公告時，不得聲請異議複丈。因此為了保障自 

         身權益,請土地所有權人務必在通知指界日期到場指界。 

六、共有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如何配合指界 

    經內政部於 92.03.25 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八十五條為：「共有  

    土地之界址，得由部分共有人到場指界；到場指界之共有人未能共 

    同認定而發生指界不一致者，應由到場之共有人自行協議後於七日 

    內認定之。其未能於期限內協議者，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一 

    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前項共有土地為公寓大廈基地並設有管理 

    委員會者，其到場指界之通知，得送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轉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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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有權人。」這對地狹人稠的大都市地區，有助調查之進行。 

七、指界後是否可反悔，可否要求重新指界？ 

    重測時界址指界之時機前已提及，實務上允許在重測成果公告前重 

    新指界，其執行時大致有下列狀況： 

  (1) 調查表尚未送主管機關審核前，允許會同相關所有權人重新指 

        界，若雙方皆同意指界之界址，則依重新指界結果為調查結 

        果，重新製作調查表；若發生界址爭議，則按重測界址爭議處 

        理方式繼續進行相關重測作業。 

  (2) 調查表已送主管機關審核完竣確定，亦允許會同相關所有權人 

        重新指界，若雙方皆同意指界之界址，則依重新指界結果辦理 

        調查表補正，重行送審；若發生界址爭議，則請當事人繼續協 

        調解決；倘協調成立，則指界辦理調查表補正及重行送審；若 

        協調不成，則按重測界址爭議處理方式處理。 

  (3) 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第十七 

        點規定：「重測成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土地所有 

        權人或關係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複丈更正。但土地標示變更 

        登記辦竣前，雙方當事人以指界錯誤書面申請更正，並檢附不 

        影響雙方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權益之切結書時，得予受理。其 

        已辦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者，應不准許。」  

   (4) 又若重測公告期滿確定，且已辦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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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重新指界之機會，是否尚有平反機會？依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第三七四號解釋：「地籍圖重測公告確定後，土地所有權  

        人尚得依法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解決」解釋文如下：「依土地法 

        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規定為地籍圖重測，純為 

        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   

        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  

        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 

        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 

        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 

        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 

        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 

        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 

        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 

        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 

        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故土地所 

        有權人如認為重測時指界有誤，得依法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解 

        決。 

  

 

 



 12 

結論 

1. 加強地籍調查及測量人員之專業訓練及與民眾協調溝通能力：因為重測

作業一開始便與最基層民眾說明大家最重視的土地問題而民眾對問題瞭

解也不一致，所以希望中央單位每年度針對辦理重測人員定期舉辦各項

業務教育訓練，除著重研習專業知識技能外，並於課程增加法規訓練、

溝通技巧及歷年疏誤案例研析等課程，以提升人員素質，培養良好之溝

通技巧。 

2. 加強重測政令宣導工作：目前政令宣導大都流與形式，地方事務所也大

都照重測流程，也不知道一般民眾是否真的清楚明瞭，應該提早派人員

駐守並加以解釋重測相關問題。 

3. 合理的重測時間：目前不管中央單位或縣市政府對地籍圖重測公告時

間，總是主觀的認為提早公告是最高榮譽，以致與產生惡性競爭，導致

調查員和測量員未確實執行工作以影響地籍圖重測精度。 

4. 重測完後竣後對重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舉辦地籍圖重測問卷滿意度及缺    

失調查，對於民眾所提之各項建議及缺失，並虛心檢討改進及詳細說明

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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